
第一节 管理机构

1908 年，成都警务公所在行政科

内设交通股，负责“车辆和车夫之取缔

事项”，无专职交通警，由守望警兼司

其职。

民国初期，成都、重庆等城市的交

通管理，由警察厅的行政科负责，守

(了)望岗警和夜巡岗警轮流值勤，维

持交通秩序。1931 年城市车辆改由公

安(警察)局和市政府工务处、征收处

共同管理，交通安全仍由市公安(警

察)局负责。1935～1936 年，重庆、成

都2 市公安、警察局在行政科内设交

通股，开始建立专职交通警察，在主要

街口设置交通岗，指挥市区交通；同时

成立车务管理所，统管车辆的登记、检

验、发牌等事项。1938 年6月，按照国

民政府规定，城市机动车辆管理又移

交交通部门，警察机关仍负责城市交

通秩序和非机动车辆的管理。

解放后，四川全省城市交通，由公

安和公路交通部门共同管理，以公安

部门为主。公安部门负责路面管理与

交通指挥，维护城市交通秩序；公路交

通部门负责车辆和驾驶员管理。1952

年省公安厅在治安行政处内设交通

科。1952 年9月1 日、1954 年4月5 日，

成都、重庆二市公安局先后成立交通

警察大队，统一管理指挥全市交通警

察。随着城市的发展和车辆的增多，自

贡、内江、绵阳、雅安、宜宾、泸州、南

充、万县、渡口、西昌、乐山、广元、达

县、江油等城市先后成立交通警察队。

至1978 年，全省有交通警察1186 人。

1983 年，四川省公安厅成立四川省车

辆管理所。在此以前，重庆、成都、渡

口、万县、乐山5 市公安机关已先后承

接机动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业务。

1987 年5 月1 日，遵照国务院《关

于改革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通知》，省

交通厅将公路交通管理的业务、人员



和经费移交公安机关，省公安厅设立

交通警察总队，市地州公安局(处)设

立交通警察支队，县(市)公安局设立

交通警察队(大队)。从此，全省交通管

理工作统一由各级公安机关负责。

1990 年，全省有交警支队21 个，交警

队(大队)205 个，交通警察共6951 人。

第二节 路面管理

一、交通指挥

民国初期，由治安值班岗警站立

马路街心，指挥往来车辆和行人，维护

交通秩序。1935～1936，成都、重庆开

始由交通警察指挥交通。1937 年，成

都、重庆在主要街口修建了一批砖砌

圆形岗台供交通警察指挥交通。解放

后，成都、重庆拆除妨碍车辆通行岗

台，对损坏的岗台进行维修，同时新设

置一批岗台。60 年代，岗台都加装四

壁和玻璃窗。为改善了望条件，有的设

立高台，增设灯光信号机及坐椅；主要

路口的岗台安装了电铃，于交通信号

变换时使用，以提醒行人和骑车人注

意信号的改变。80 年代，成都、重庆、

自贡、渡口等城市的主要交通岗台普

遍安装了电话机；1984 年成都、重庆

二市的岗警台开始装备无线手持对讲

机。至1990 年建成包括17 个交通警察

支队、78 个县(市)交通警察队的无线

通讯网，基本上能在全省范围内迅速

进行交通指挥联络。

交通指挥信号，民国初期未作规

定，视具体情况指挥行人、车辆。1926

年，省会警察厅规定：“警察发动警笛，

汽车应立即停止”。1927 年，成都市开

始以手式指挥交通，手式只有停止和

通行两种。1935 年，开始执行国民政

府内政部规定的全国统一的指挥手式

(停止手式和放行手式共八种)。同年

6月26 日起，按国民政府统一规定实

行城市道路交通左行制。以后因进口

的美制汽车均为右行制式，为节约改

装费用，从1946 年1月1 日起，又将道

路交通左行制改为右行制。

1950 年后，根据公安部的规定，

交通警察指挥手式改为三种：全部停

止手式；左右通行，前后停止手式；通

行时指挥车辆加速行进手式。1956 年

将手式指挥改用指挥棒指挥及信号灯

指挥。指挥棒指挥有停止信号、直行信

号和左转弯信号。信号灯有红、黄、绿

三色，红灯为禁止通行，绿灯为直行，

黄绿灯同时亮为左转弯。1979 年取消

黄绿灯左转弯信号。1981 年将黄灯信

号作为绿灯转为红灯的过渡信号。

1980 年以来，各市陆续安装了自动信

号灯，采用周期自控信号指挥交通。



1988 年规定车辆行人遇有灯光信号、

交通标志或交通标线与交通警察的指

挥不一致时，服从交通警察指挥。

二、交通隔离

1935 年，成都市在翻修华兴东街

等9 条街道时，最早设置中心线及缓

行线。中心线当时又称中分线，是来去

车辆的分道线。缓行线用于示意车辆

在进入街口前，从缓行线起减速行驶。

各线宽度为一英寸半，用石灰或白磁

片嵌成。以后重庆市亦设置有少量标

线，其它城市均未设置。解放后，城市

道路交通发展较快，除交通标线的数

量增加外，为适应各种不同的功能，交

通标线的种类也随之增多。1955 年按

照公安部规定：中心线、停车线为白色

实线，快慢车及大、小型机动车分道线

为虚线，人行横道线为菱形线。1981

年人行横道线改为斑马式；城市道路

标线达13 种。

城市交通物体隔离，解放前基本

没有设置。解放后，陆续在主要街口设

置木质交通护栏，将人行道与车行道

隔开，对街口交通畅通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以后逐渐将木质护栏换为铁质

护栏，在繁华街道设置全程封闭或护

栏，在人行横道较长的街口设置“安全

岛”。1980 年，成都、重庆二市在主要

街道设置水泥墩或绿篱实体为快慢车

道的隔离，并在一些车辆、行人流量大

的繁华地段或路口修建地下人行横道

或人行天桥。1981 年，自贡、宜宾、乐

山等中等城市亦在市区主要街道设置

绿篱、隔离桩，1987 年，成都、重庆2 市

开始修建立交桥，到1990 年底，全省

城市已修建立交桥5 座。各城市主要

干道基本实现人车分流，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各行其道。

三、控制市区交通流量

新中国建立后，城市的车辆和交

通流量不断增长，而道路条件的改善

跟不上。各城市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

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办法，调整和疏导

交通流量，以最大限度发挥现有道路

通行能力，减少堵塞，保障交通畅通。

1956 年重庆市实行解放碑一带节假

日禁止机动车辆通行；成都市春熙路

禁止机动车通行，规定南、北新街、金

华街为板架车单行线。1964 年，成都、

重庆两市将解放碑和春熙路辟为步行

街，同时，白天大货车、拖拉机凭“入城

证”入城。1982 年以后，大、中城市视

交通情况将一些街道开辟为自行车专

用道，机动车单向行驶道，一些街道在

车辆高峰时只准自行车、轻便摩托车

和公共汽车通行；实行职工错时上下

班和大货车、拖拉机夜间运输制度。

1986 年，成都、重庆2 市对摩托车实行

准购证，限制其数量的增长；扩大人力

货运三轮车禁行线路。调整疏导交通

流量以缓解道路堵塞，改善交通秩序。



第三节 车辆管理

一、机动车管理

1925 年，四川出现汽车后，即开

始对机动车进行登记管理，实行车辆

挂号牌行驶。1926 年成都市汽车车牌

为铁皮制作，黑底白字，书明警字第

X X 号，挂于车前、后右方。在车辆行

驶时，驾驶员须携带执照、捐据、驾驶

证，备巡警查验。1931 年将车牌分为

公务车、自用车和营业车三种：公务车

牌为深蓝底白字；自用车牌为白底红

字，营业车牌为白底黑字，均钉于车后

方下部显露之处。1926 年起，成都、重

庆二市对机动车辆每年查验一次，合

格者换发车辆执照。

四川解放初，各市军管会接管城

市车辆管理工作，陆续颁发城市交通

管理的暂行法规，对公私汽车和非机

动车进行登记管理。1955 年11 月20

日，重庆市颁发《重庆市交通管理实施

细则》，1956 年2 月1 日，成都市颁发

《成都市交通规则实施细则》，对机动

车辆登记、检验，换发牌照，异动登记

和车辆号牌式样等都作了规定。汽车

号牌均有红星，分大型车、小型车、机

器脚踏车、试车和临时五种，除临时号

牌为白色厚纸印制外，其余号牌均用

2．5毫米铁皮冲压制造。1960 年全省

汽车号牌作了改进，分为大型车、小型

车、机器脚踏车、拖拉机、试车、临时六

种。车牌编号前二位数“20”为省代号，

以一横线隔开，后列五位数字(试车及

临时车牌为四位数)为车辆号牌编号，

除临时车牌为纸质外，其余均为铁皮

冲压制作。1975 年，由于机动车辆增

加，原车牌编号已不敷用，增加“50”代

号，和原“20”代号同时使用。1983 年

又增加“80”代号，三组代号车辆同时

使用。1986 年7月1 日开始使用新车

牌，牌面为上下排结构，上排有“四川”

二字，后两个阿拉伯数字表示地区代

号，下排五个阿拉伯数字表示车辆编

号，比原号牌扩大了容量，号牌类别增

加使馆车、外籍车等共10 种。新号牌

的颜色也进行了调整，大型车为朱红

底，白字；小型车、二三轮摩托车为中

绿底，白字；轻便摩托车为白底，朱红

字；拖拉机、电瓶车为淡黄底，黑字；试

车、教练车为蓝底，白字；临时号牌为

白底，红字；补牌证为白底，黑字；使馆

车、外籍车为黑底，白字。车牌规格为

300 毫米×165 毫米，摩托车、临时号

牌、补牌证为220 毫米×100 毫米。除

临时号牌和补证为纸质外，均为金属

材料制成。1988 年1月1 日起开始使

用公安专用车辆号牌，分汽车和摩托

车两种。汽车号牌为单排结构，前面红



色“G A”表示公安专用车辆，其后两位

数码“51”代表四川，右端四位号码系

车辆编号。摩托车号牌为上下两排结

构，上排前面为“G A”二字母，其后两

位数码“51”代表四川，下排五位编码

系车辆编号。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

另有专用车辆号牌。

1963 年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

公布的《四川省机动车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草案)》规定了车辆技术检验标

准，车辆报废技术条件和载重限量，严

禁客货混装，货车搭人须有准载证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车辆

年度审验工作一度停止进行。1970 年

恢复车辆年审制度，并对行车执照进

行更换工作。1979 年，针对从国外进

口的汽车中质量问题，四川省外贸、交

通、公安联合制定《关于进口机动车辆

检验管理办法》，对进口汽车严格质量

检验，以免造成国家不应有的损失。

1982 年，城市轻便摩托车日趋增多，

省公安厅对轻便摩托车技术标准作了

规定，并对轻便摩托车进行技术审验，

以后每年进行一次审验。1984 年，省

公安厅制定《改进私人车辆管理的若

干规定》，凡办理机动车入户或过户的

个体或联户，须持街道办事处证明，向

当地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申请办

理，交验车辆有关凭证，经查验凭证和

车辆检验合格后，车主向当地保险公

司办理第三责任保险，从事客运的还

须办理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后，方可换

发车辆号牌。1988 年后，统一执行国

家标准局颁发的《机动车安全条件》，

车辆检验标准日趋完善。

二、非机动车管理

清末，成都即有人力车行驶；后因

车笨道狭，城区内一度停止人力车行

驶。民国初期，经四川巡警总厅批准，

车务总公司在成都推出改良人力车。

1926 年成都市政公所规定：板车、架

车均应送市政公所查验，发给牌照，编

列号码，始准在市区内行驶，并规定18

岁以下，50 岁以上者均不准推拉载重

车。1931 年，成都市政府工务局举行

首次载重车和人力车的总查验。1939

年四川省交通委员会规定人力车夫均

着号衣以备稽查，号衣由车主自备。

1934 年，四川省会公安局颁发《取缔

自行车暂行规定》，加强对自行车的管

理，规定自行车应经省会公安局查验、

编号、发给牌照，并钉于护泥板上。

解放后，非机动车辆统一由公安

机关管理。各城市对人力车、自行车、

马车等非机动车每年登记、检验、核发

牌照一次。人力车较多的成都市，原有

人力车9027 辆，到1985 年逐步淘汰。

拉车人一部分转为搬运工人，一部分

动员回乡生产。

1958 年，简化非机动车辆办证手

续，将公安部门换发的行车牌照和税

务部门换发的税务牌照合并为一个牌

照，由税务部门制发。1979 年，国家免



征自行车牌照税，自行车牌照和行车

证由各市、县公安机关换发，验证工作

每年进行一次，迁入和迁出凭公安机

关证明。1981 年开始，全省非机动车

牌照由省公安厅统一编号制发，解决

了号牌重复，不便检查和管理的问题。

公安交通部门依靠各单位，不断

加强对骑自行车职工的安全教育。同

时，对自行车行驶实行严格管理，交通

法规明确规定，自行车行驶必须保持

车闸、车铃有效和车尾反射器良好；对

装载的高度、宽度、长度和行驶中转

弯、超车，通过陡坡、横穿车行道等都

作了具体规定。在自行车比较集中的

地区，如商业繁华地区、文化体育活动

场所和职工宿舍楼群等，充分利用广

场、空地、小巷，规划、设立自行车停放

场所，限定存放范围，并设专人看守，

以利于维护自行车停放秩序和社会治

安。

第四节 驾驶员管理

1926 年，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规

定：“驾驶汽车之司机人，经本厅试验，

驾驶娴熟，方给驾车证”。1931 年，成

都市政府规定：“司机生执照一年换领

一次。在市区内驾驶汽车，应受岗巡，

长警查验”。1935 年成都市政府规定，

报考驾驶员的条件是：年龄在20 岁以

上，40 岁以下身体健全，耳聪目明者；

考试课目是：1、驾驶技能(实地考验)；

2、驾驶规则；3、机器构造及其功用。考

试不及格者非逾一月后，不得再行报

考。1937 年，成都、重庆警察局对报考

驾驶人的条件年龄放宽为18 岁以上

45 岁以下，考试科目为五项：1、体格

检验；2、驾驶技术；3、本市交通管理及

交通取缔规则；4、本市地理；5、机械构

造、功用及修理。

四川解放后，根据交通部、公安部

的规定：报考驾驶员，年龄须在20 岁

以上，55 岁以下，粗通文字；驾驶小型

车身高在145 公分以上，体重45 公斤

以上，驾驶大型车身高在155 公分以

上，体重50 公斤以上，具有6个月以上

学习驾驶的经验。考试科目：1、体格检

查；2、驾驶技术；3、交通规则；4、汽车

修理、保养。对驾驶人的考验分为初

验、复验和审验3种。1953 年，将汽车

驾驶员分为职业、普通、学习3 类。其

中职业驾驶员按技术熟练情况又分为

3个等级。驾驶员考验增加升等考验。

各类驾驶员报考条件是：1、学习驾驶

员：实足年龄在18 岁以上，50 岁以下，

体格健康，粗通文字，并略知机械常识

及交通规则的；2、普通驾驶员或三等

驾驶员：实足年龄在18 岁以上、55 岁

以下，体格健康，粗通文字，经过汽车



学校或汽车驾驶训练班毕业或在实际

工作中学习掌握单独驾驶汽车技术

的；3、二等驾驶员：领有三等职业驾驶

执照，并有3 年以上驾驶经验，安全行

驶5 万公里以上，或在驾驶工作上有

发明创造或有显著成绩的；4、一等驾

驶员：领有二等驾驶员执照，并有6 年

以上驾驶经验，安全行驶10 万公里以

上，能作到保养车辆、节约燃润料和轮

胎，能完成生产任务，具有小修技能或

驾驶工作上有发明创造，成绩显著的；

5、大客车驾驶员：必须领有大型货车

或小型车驾驶执照，并有3 年以上安

全驾驶经验或安全行驶5 万公里以上

的。1960 年，将驾驶执照增加到4 类：

1、职业驾驶员，取消等级区别；2、非职

业驾驶员；3、实习职业驾驶员；4、学习

驾驶员。实习职业驾驶员安全驾驶半

年以上并有一定经验，可申请换发职

业驾驶员执照。

1963 年，四川省交通厅、公安厅

联合颁发《四川省机动车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中，规定报考学习驾驶员年龄

限18 岁以上，25 岁以下。学习驾驶员

实习期为6 个月，前3 个月必须在监护

下行驶，满3 个月和行驶5 千公里以上

无违章肇事，经批准可单独驾驶实习。

连续安全行驶6 个月和1 万公里以上，

可申请换领职业驾驶执照。城市公共

汽车实习驾驶员，在监护下安全行驶6

个月和1 万公里以上，经批准可单独

实习，再连续行驶1 万公里以上，方可

申请换领职业驾驶执照；申请增驾大

客车的驾驶员，应持有准驾大型汽车

纪录的执照，并具备连续5 万公里安

全行驶经历，经考验合格后，方准增驾

大型客车。

1972 年，根据公安部、交通部有

关规定，驾驶员分为3 类：驾驶员、学

习驾驶员和实习驾驶员。1976 年《四

川省城市和公路交通管理规则实施细

则》规定：学习驾驶员须年龄在18 岁

以上，30 周岁以下，具有高小以上文

化，身高在1．55 米以上(手扶拖拉机，

机器脚踏车，机动三轮车可以在1．50

米以上)，视力两眼各为0．7 以上(可

戴眼镜)，无赤绿黄色盲，左右耳距音

叉50 厘米能辨清声音方向，无精神

病，血压、心脏正常，无足以妨碍驾驶

机动车的其它疾病或肢体缺陷。学习

时间汽车为6 个月，方向盘拖拉机为4

个月，手扶拖拉机、机器脚踏车为3 个

月，期满后方可报考实习驾驶员。报考

实习驾驶员经测试交通规则、机械常

识、桩考(无条件的可路考)、道路驾驶

操作，合格后方可准予实习(手扶拖拉

机、二、三轮机器脚踏车考试合格后直

接办理正式驾驶证)。实习期为6 个

月，前3 个月为监护期，后3 个月为单

独实习期，实习期满后，并有2 万公里

以上安全行驶经历，方可发给驾驶证。

驾驶员每年应进行一次审验，未经年

审者不准继续驾驶车辆。

1986 年，开始实行违章记录卡，



加强对机动车驾驶员的管理。违章记

录卡一套5 张，正面有驾驶员姓名及

驾驶证号，驾驶员在一年内被收卡1～

2 张，进行批评教育，一年内被收卡3

张，组织学习后复试交通规则；一年内

被收卡4 张，组织学习后复试交通规

则及安全驾驶常识；一年内5 卡被全

部收完，组织学习后复试全科后方准

驾驶。单独实习驾驶员被收违章记录

卡的，每张延长实习期一个月，被收缴

5 张的，复试全科。1989 年，为保证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质量，规定机动车驾

驶学员操作驾驶时间：大客车、无轨电

车不得少于150 个小时，其它汽车不

得少于120 个小时；二、三轮摩托车不

得少于60 个小时；大型拖拉机不得少

于40 个小时。并对办学条件和批准手

续，教练员条件也作了规定。同年7月

1 日全省启用全国统一的新机动车驾

驶证，驾驶证分四种：1、《中华人民共

和国机动车驾驶证》(简称正式驾驶

证)，副证作为记录审验、违章、肇事、

奖励及增学驾驶车型使用；2、《中华人

民共和国机动车实习驾驶证》(简称实

习驾驶证)，副证作记录违章、肇事等

使用；3、《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学习

驾驶证》(简称学习驾驶证)；4、《中华

人民共和国机动车临时驾驶证》(简称

临时驾驶证)，是临时来华需要在道路

上驾驶机动车的外国人，以及香港、澳

门和台湾省人员的驾驶证件。交通民

警需要暂扣驾驶证明只扣副证，同时

开给“扣留机动车驾驶凭据”以代替副

证。

对驾驶员的审验，每年一次，审验

时，一般先分批组织驾驶员集中学习，

由驾驶员进行自我鉴定，所在单位签

署意见，并填写《机动车驾驶员年度审

验表》，每项审验合格的，签注“年审合

格”，发还执照，机动车驾驶员年审和

车辆年检工作同步进行。

公安交通部门在严格实行驾驶证

制度和对驾驶员的审验的同时，不断

加强和改进对驾驶员的考核教育工

作。50～70 年代，对机动车驾驶员的

培训，主要是由车属单位采取“师傅代

徒弟”、“以运代训”的办法进行。80 年

代以来，各城市陆续创办了一批汽车

驾驶学校或驾驶员培训中心。对学员

的毕业考试和发证工作，都在车辆管

理机关监督下进行。成都、重庆等市学

员的一次考核合格率一般都达到80％

以上。

对驾驶员的经常教育管理，从50

年代开始，主要是依靠有车单位，把驾

驶员组成安全小组，对车少单位和个

体运输户，按所在地分片组成联合安

全小组建立安全学习和安全检查制

度，设置专人负责，实行安全责任制。

重庆市，1985 年全市驾驶员组成318

个安全小组和24 个联合小组，由各单

位领导负责，并设专职或兼职的交通

安全管理员，负责处理本单位发生的

交通违章肇事问题，这样，单位有领导



管，交通安全员职责明确，保证了经常

性安全活动的开展。长期以来，各城市

在有车单位和驾驶员中，还坚持开展

了交通安全月、百日安全行车无事故、

文明安全车和安全驾驶评比活动，并

实行交通安全奖惩制度，推动了各单

位安全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涌现了

一大批交通安全先进单位和文明安全

驾驶员，受到了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

的表彰和奖励。

第五节 交通安全宣传和秩序整顿

民国初期，省城整顿城区交通秩

序，通过发布告、设标语牌，向居民宣

传“行人靠边走”，“人力车夜间须挂灯

笼”等。1934 年，四川省会公安局整顿

市区交通秩序，印制《市街交通图说》，

在市区醒目处张贴，规定人力车要“一

律装铜铃一个”、“超车先鸣号”、“严禁

两车并行”、“转弯时向右转小弯，向左

转大弯”。并编写了《拉车歌》，向人力

车夫进行安全宣传教育。1937 年，四

川省交通委员会在成都、重庆两市举

办交通安全展览，编印《交通常识》、

《区、保长交通安全须知》、《汽车驾驶

人须知》、《人力车夫须知》等宣传资

料，组织中学生进行街头宣传；各电影

院放映交通安全影片，各报刊报导整

治交通秩序情况，开展了第一次全省

性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1940 年，成

都市以禁止在人行道上摆摊设点、在

街沿上挂晒衣物为重点，进行了一次

交通秩序整顿。

解放初期，四川城市交通秩序比

较混乱，各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努力恢

复城市秩序，颁布了城市交通管理办

法，大力整顿交通秩序。成都、重庆、自

贡等市在对车辆进行清理登记的基础

上，统一规划设置停车场，禁止乱停乱

放，对摊贩实行划区设点，集中管理，

禁止乱设摊点。同时严肃处理重大交

通事故，杀一儆百。1950 年3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部驾驶员

伍多云，驾车高速行驶，在重庆市小龙

坎压死一小孩，经上级批准对伍判处

了死刑。通过这些措施，城市交通秩序

很快走向正常。1956 年，成都、重庆先

后颁发了《交通管理规定》和《交通管

理实施细则》，在市交通委员会的统一

领导下，组织公安、交通运输、市政工

程、文教、基建等职能部门，采取多种

形式，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发动街

道积极分子和中、小学生协助维护交

通秩序，劝导行人走人行道，过街走人

行横道；在车辆较多的单位建立机动

车安全检查小组和车辆安全检查制

度；同时加强对自行车管理，规定自行

车走慢车道，夜间行驶须燃车灯。通过



宣传和整顿，市区交通秩序良好。

1958 年，成都、重庆、自贡等市发

动市民维护交通秩序，依靠群众管理

交通。交通民警分段包干，深入机关单

位、工厂、企业、学校和居民段，帮助制

定遵守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序的公

约。组织“义务交通队”、“交通安全监

督岗”、“小警察”，协助交通民警执勤，

在路口、车站等地维护交通秩序，收到

很好效果。以后，义务交通队逐渐扩展

到南充、万县、涪陵等中小城市，成为

城市交通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被长

期坚持了下来，对维护城市交通秩序

作出了重大贡献。仅重庆市1958～

1965 年，义务交通队先后在城区主要

干道出勤49 万余人次，在车站出勤47

万余人次，停车场出勤28 万余人次，

先后纠正违章138 万余件。“大跃进”

中，为减少交通事故，各城市都开展了

交通秩序整顿和交通安全竞赛活动。

成都市公安局还派出100 多名干警分

驻运输任务重、事故多的单位，跟车监

督，加强交通安全指导。

1959 年9月，公安、交通、水产、农

垦、农业五部联合发出《关于试行“城

市交通规划”的补充规定》。1960 年2

月，公安部、交通部又联合颁发《机动

车管理办法》，统一重新制作了机动车

号牌、行车执照、驾驶执照、车辆检验

和驾驶员考核标准。按照《办法》和《规

定》，各级公安机关认真进行了城市交

通秩序的整顿，加强了行车管理及车

辆的安全检查和驾驶员的安全教育。

1974 年，省安全生产办公室及省

公安局、交通局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百

日安全行车活动的通知》，各城市普遍

进行了交通安全大检查和交通秩序整

顿。重点是清除非法占道堆物，取缔影

响车辆通行的自由市场，整治公共汽

车站秩序。通过整顿，使被“文化大革

命”冲击造成的城市交通混乱状况得

到了改观，恢复了正常的城市交通秩

序。1977 年8月，省公安局在重庆市召

开全省整顿城市交通秩序经验交流现

场会，部署在全省城市进一步进行交

通秩序整顿。各市成立了整顿交通秩

序的领导班子，协调有关单位统一行

动，重点要求骑自行车人必须遵守交

通指挥信号，严禁违章搭人，机动车驾

驶员要坚持每周半天的安全活动制

度，开展评比“红旗车”为主要内容的

竞赛活动和要求小学生放学时列队行

走，不准乱穿街道等。除全省性的交通

安全宣传检查和交通秩序整顿活动

外，各城市公安、交通部门坚持了经常

性的交通安全宣传和在重大节日加强

交通安全检查和交通秩序的整顿。

80 年代以来，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有新的发展，开展得更加广泛深入和

丰富多彩。各城市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依靠宣传、教育、电影、文化等有关

部门，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电

影、文艺等形式进行宣传活动。在报
纸、电台、电视台上刊播交通安全内容



的新闻比过去大大增多了。同时，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也积极编印交通安

全宣传资料，在主要街道开设交通安

全宣传橱窗或交通安全宣传牌，摄制

电视新闻、电视片、电视剧，组织交通

法规和安全知识竞赛等，向人民群众

广泛传播和普及交通法规和安全知

识。成都市和绵阳市交通警察支队创

办了《交通安全报》，重庆市交通警察

支队创办了《交通安全月刊》。1987

年，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成立时，接

办了原交通厅监理局的《四川交通安

全报》(原是月刊，1988 年改为旬刊)。

这些交通安全报刊都公开发行，作为

各单位特别是驾驶员学习的重要资

料。1989 年4月，省公安厅、交通厅等

10 单位联合在全省开展交通安全月

活动中，四川电视台对活动情况进行

系列报导；成都晚报、四川工人报、四

川法制报、四川劳动报开辟了专栏；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与四川日报社联合举

办了“交通安全常识和交通法规知识

竞赛活动”，并与省曲艺团组织了交通

安全宣传队，演出38 场，观众达6 万余

人(次)。还印发了宣传标语20 多万

张，宣传画4 万多幅。这次交通安全月

活动，形式多样，寓教育于娱乐，颇受

群众欢迎。

第六节 交通勤务

1935 年，重庆市区首先设立由交

通警察执勤的12 个交通岗，采用“站

四休四”(站4 小时，休息4 小时)的勤

务制度。1936 年改为9 个交通岗，配置

交通警36 名，分为3 组，每组负责3 个

交通岗；勤务时间从晨6 时至夜12 小

时，分6 班每班3 小时。同年，成都市区

设交通岗8 处，执勤时间从每天上午8

时起，午后10 时止，每岗2 人，每2 时

互换一次。1937 年，设交通岗9 处，有
交通警39 名，勤务制度改为“站四休
四”。1941 年，省会警察局将交诵岗和

守望岗改为日夜执勤，每岗4 人，巡逻

岗每岗2 人。

1950 年，成都市设有交通岗189

个，每岗交通警3 人，3 个岗位配警长1

人，交通警每人每天站两班岗，每班岗

执勤4 小时，实行昼夜执勤，星期日不

休假。重庆市设有交通岗71 个，执勤

时间从晨7 时至晚11 时。交通警执勤

实行“双岗7 人勤务制”(又称“三六

制”)，即：每两岗配7 人，每班岗执勤3

小时，每人每天站两班岗，巡逻2 小

时，7 日轮休一天。1951 年，成都市也

实行“三六制”，取消了深夜执勤。1955

年，根据不同的岗位情况，实行一人一

岗、二人一岗、五人双岗、六人双岗等

多种勤务制度。80 年代以来，随着交



通流量的增长和交通信号自动控制的

逐步实行，各城市不断进行勤务制度

改革，把交通民警从岗停里解放出来，

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执勤方法，合

理使用警力，扩大了管理范围，加强了

重要路口和地段的交通疏导工作，使

一些经常发生交通拥挤堵塞的地点得

到了缓解，改善了交通秩序。

多年来，交通民警在执勤中，对违

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一直坚持教育与

惩罚相结合的原则，根据情节轻重，实

事求是地依法处理。对于一般轻微的

违章行为，主要是当场纠正，给予批评

教育，指出违章情节和危害后果，立即

放行，或者通知所在单位予以教育处

理。对于那些违章较重或不听劝阻的，

分别情况给予警告、罚款或行政拘留

的处罚。据统计，1989 年，全省城市共

纠正各种违章行为243 万多人次，其

中给予批评教育的占60．53 % 、给予警

告的占5．76 %、罚款的占33．04 % ，行

政拘留的占0．67 %。

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制定的

交通民警执勤规则中，都明确规定了

交通民警在执勤时，必须着装整洁，姿

态端正，坚守岗位，做到执法必严，违

章必究、文明执勤，礼貌待人。1958

年，重庆、成都、自贡等市交通警察执

勤中推行“纠正违章先敬礼”，开展做

好人好事活动，交通民警中礼貌待人，

文明执勤，蔚然成风，扶老携幼，拾金

不昧，舍己救人等先进事迹层出不穷，

受到广大群众赞扬。重庆市交通民警

张仲良，冒着生命危险，在即将发生车

祸的刹那间，抢救一小孩脱险，自己身

受重伤，群众纷纷前往医院看望慰问，

称他为“活着的罗盛教”。

1980 年以来，一些城市在交通岗

设置“警民联系箱”或“意见箱”，实行

交通民警挂牌(胸前佩带警号牌)执

勤，设置群众监督电话，开展群众性评

选优秀民警活动，以方便群众对交通

民警工作的监督，推动了文明执勤活

动的深入开展，大大改善了警民关系，

促进了工作，涌现出了一批为群众所

喜爱的优秀交通民警和张元成、苏荣

贵、曹家贵等英雄模范人物。张元成同

志任江油市公安局交警队副队长，

1986 年路遇车祸，他奋力抢救伤员六

名和一辆满载物资的东风牌大货车，

为国家挽回损失五万余元，荣记一等

功，1988 年又获国家“五一”劳动奖

章。成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

队苏蓉贵同志，1987 年8 月5 日执勤

时，面对持枪歹徒的枪口，大义凛然，

奋不顾身地扑上，与群众齐心合力，生

擒了歹徒，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雄模

范”的光荣称号。



第七节 交通事故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

展，各种车辆、人口和交通流量大幅度

增加，而道路建设、法制建设、交通管

理以及人们安全意识和习惯跟不上，

以致出现了交通事故不断上升的局

面。据重庆、成都2 市1950～1990 年机

动车交通事故统计，50 年代发生4591

起，死亡752 人，伤3942 人；60 年代发

生5933 起，死亡1589 人，伤6522 人，

次数上升42 % ，死人上升111．3 % ，伤

人上升34．7 % ；70 年代发生18442 起，

死 亡2954 人，伤17646 人，损 失 折 款

4713049 元，比 60 年 代 次 数 上 升

132．3 % ，死 人上 升85．9 % ，伤 人上 升

173．7 % ；80 年 代发 生43427 起，死 亡

7949 人，伤 32865 人，损 失 折 款

26708726 元，比70 年 代 次 数 上 升

136 % ，死 亡 上 升168．6 % ，伤 人 上 升

86．2 % ，损失上升5．66 倍。

1950～1990 年 成都、重庆二市交 通事故 一 览表



城市交通事故不断上升，与城市 人口、车辆增长及道路发展失调有关。



据重庆市公安局统计分析，交通事故

50 年代年均310 起，60 年代年均249

起，70 年代年均1296 起，80 年代年均

2048 起；1950 年与1990 年比较，城区

人口由73 万增至412 万，增长5．6 倍，

机动车由2972 辆增至101004 辆，增长

34 倍，非机动车也大量增长，而城区

道路长度仅增长1．2 倍，人均占道面

积仅2．17 米；据1985 年对主要干线两

路口、上清寺路口的调查，机动车日交

通 流 量 为1950 年 的32．3 倍 到55．6

倍；虽然扩建了一些主要街道，但还有

不少道路狭窄难行，无人行道、车行道

之分，人车平均使用道路率很低，事故

潜在因素不断增长。

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机

动车驾驶人员和骑自行车人忽视交通

安全，违反交通规则和疏忽大意造成

的。据成都、重庆、自贡、攀枝花4 市

1988、1989 两年交通死亡事故情况分

析：2472 起交通事故中，共死亡2659

人，其中由驾驶人员引起的1463 起，

占59．1 % ，死亡1627 人，占61．2 % ；由

骑自行车人引起的474 起，占19．1 % ，

死亡485 人，占18．2 % (两项合计，次

数占78．2 % ，死亡人数占79．04 % )，由

行人引起的434 起，占17．6 % ，死亡

438 人，占16．5 % ；车辆机械故障引起

只有103 起，占4．2 % ，死亡109 人，占

4．1 % 。

对于违反交通规章造成的交通事

故，一律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勘

查调查，在查明事故原因，分清责任之

后，根据事故情节、危害后果和肇事人

应负责任，分别予以处理：其中情节较

轻未构成犯罪，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给予行政处罚和经济制裁，触犯刑律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近几

年来，强调执行以责论处，依法处理的

原则，初步纠正了以往在处理交通事

故中只重视解决民事责任，很少追究

肇事者刑事责任的偏向，对交通肇事

犯依法判刑的人有所增加。这对于维

护交通法规的严肃性，教育人民群众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附：重特大交通事故记略

1957 年10 月 11 日早晨大雾，成

都市公共汽车公司驾驶员钱坤，驾驶

626 号公共汽车未开防雾灯和指示灯

快速行驶，行至一心桥与610 号公共

汽车相撞，冲入3 间民房，造成死亡4

人，受伤11 人的恶性事故。

1959 年11 月 28 日，自贡市供销

社驾驶员宋家富，酒醉后驾驶汽车从

富顺回自贡，经郊区沿滩公社十里坡

弯道处，高速行车，将汽车翻入水田，

15 人窒息死亡，轻重伤10 人。

1972 年11 月23 日上午，重庆市



供电公司汽车队驾驶员石学德，借试

车、安装电表的机会，驾驶南京牌20—

29298 号货车，载上驾驶员张正志、姜

利等人，到巴县陈家桥公社仁和大队

钓鱼，中、晚餐9 人共喝白酒。石不听

劝告，当晚吃酒后坚持开车。晚10 时

左右，行驶到石花大队采石场转弯处，

车撞石堆，保险杆撞坏。张再次阻止其

不要继续开车，并指出：“不要拿人命

来开玩笑”。石反而气势汹汹地说：“你

怕死就爬、爬、爬!”又继续开车，并以

时速50～60 公里的速度行驶，行至陈

家桥公社群力大队二队采石场公路转

弯处，车翻于公路右侧11 米高的岩

下，造成死亡3 人，轻重伤10 人的重大

交通事故。

1975 年1月12 日21 时，四川省商

业局工程队驾驶员羊龙山，驾驶中南

牌货车，由成都市十里店向八里庄行

驶，途经二仙桥铁路交叉口，由于疏忽

麻痹与火车相撞，汽车被撞毁，羊龙山

及两个男孩当场死亡，火车越轨翻了

两个车厢，铁轨移位86 米(未伤人)，

其妻闻讯气疯。

1980 年11 月18 日，自贡市公共

汽车公司驾驶员陈泽舟，驾驶客车从

郊区邓关镇到自流井，因雾大冒险开

车，至郊区沿滩公社犀牛口时，客车翻

于公路桥下河沟内，死亡26 人，受伤

52 人，驾驶员亦死亡。

1986 年9 月18 日晚11 时，重庆市

南岸区汽车运输公司汽车驾驶员许登

志，驾驶峨嵋牌50—28260 大客车，载

运乘客数十人，由巴县姜家区芦沟乡

驶往南岸区上新街。19 日凌晨2 时许，

车行至川黔公路9 公里(九龙坡区境

内)花溪群乐村青岗弯处，许打瞌睡，

将车驶出公路左侧翻于35．2 米深的

溪沟里，当场死亡8 人，轻重伤24 人，

车辆严重毁坏。

1990 年2 月 13 日下午2 时，攀枝

花市公共汽车公司四川50—00698 号

“黄海”牌大客车，从金江火车站广场

起点载乘客70 余人开往市区，驾驶员

晏华坐在引擎盖上，让其好友吴林忠

驾车。车驶出金江火车站广场后，沿途

又上乘客20 多人。一路上、吴、晏二人

不断吹牛谈天。当车行至攀枝花金江

公路7 公里400 米左转弯时，大客车冲

出公路右侧边，撞断5 棵直径为20～

43 厘米的凤凰树后，翻于39 米下金沙

江边乱石堆中，造成当场死亡23 人，

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6 人(共死亡29

人)；重伤11 人，轻伤49 人，失踪2 人，

直接经济损失6．1 万元的特大交通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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